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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22）赣 0103 执恢 2184 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中山路支行。

营业场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中山路 159 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60100158377297P。 

负责人：金锋杰，系该支行行长。 

被执行人：南昌市洪燕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

南昌市青山湖区青山湖大道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601007055723838。 

法定代表人：袁跃强，该公司总经理。 

被执行人：南昌洪城大市场新东方酒类商行。经营场所：

江西省南昌市洪城大市场 D区 33 栋 33、34 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360103L2036631XJ。 

经营者：袁跃新，男，汉族，1963 年 9 月 25 日生，住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环湖路 187 号。身份证号：

360102196309250719。。 

被执行人：袁跃强，男，汉族，1951 年 12 月 24 日生，

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环湖路 187 号 2 号楼 201 室。身份证

号：360102195112240731。 

被执行人：巩克红，女，汉族， 1956 年 4 月 21 日生，

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环湖路 187 号 2 号楼 201 室。身份证

号：360103195604211765。 

被执行人：万兵，男，汉族，1975 年 11 月 9 日生，住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江纺二区 23 栋 4 单元 201 号。身份

证号：360102197511094830。 

被执行人：余红梅，女，汉族， 1978 年 9 月 3 日生，

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建德观街 358 号 1单元 301 室。身份

证号：340821197809030323。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2 

 

被执行人：杨奉妹，女，汉族，1968 年 12 月 4 日生，

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环湖路 187 号。身份证号：

360102196812040727。 

被执行人：袁跃新，男，汉族，1963 年 9 月 25 日生，

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环湖路 187 号。身份证号：

360102196309250719。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赣 0103 民初 6591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向被执行人南昌市洪燕

铝业有限公司、南昌洪城大市场新东方酒类商行、袁跃强、

巩克红、万兵、余红梅、杨奉妹、袁跃新发出执行通知书，

责令上述被执行人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

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之

规定，裁定如下： 

拍卖被执行人巩克红名下所有的位于南昌市东湖区扁

担巷 3 号 322 室房产。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包 志 清 

审 判 员  刘 文 锋 

 审 判 员  黄 中 秋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万 金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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